附件1

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工作方案

按照自治区综治委《2016年平安宁夏建设工作要点》（宁综治委[2016]6号）要求，司法厅决定自2016年6月起，在全区司法鉴定行业中继续开展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工作，通过全面推开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工作，进一步促进行业机构遵守执业道德规范，履行社会责任。现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使全区司法鉴定机构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司法鉴定机构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和司法鉴定质量不断提高，司法鉴定执业人员更具社会责任担当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司法鉴定行业能树立正确的行业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行业道德风尚，让社会和群众的合法诉求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司法鉴定社会公信力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二、工作原则

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是对司法鉴定机构执业活动情况的监督管理，目的是鼓励司法鉴定机构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加强自我管理，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组织工作要秉持“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不同行业类别特点，把握好评价工作的标准和尺度。

三、评价范围

参与评价的司法鉴定机构范围为2015年底之前核准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评价方由鉴定案件当事方、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案件委托涉及的法院、检察院、仲裁委、律师事务所、公安交警部门和宁夏法律诊所教育教学研究会等组成。

四、主要指标内容和责任部门

（一）鉴定质量。

评价重点：司法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准确。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司法鉴定意见采信率由审判机关评价；出庭接受质证情况由审判机关和仲裁机构评价；司法鉴定的时效性由委托单位或当事人评价；参加能力验证和认证认可情况由鉴定机构提供、管理部门认定。

责任部门：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二）规范管理。

评价重点：司法鉴定程序规范。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司法鉴定程序合法情况由司法行政机关评价；执业规范情况由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评价；文书档案达标情况由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评价；收费项目合规情况由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评价。

组织部门：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三）社会信誉。

评价重点：执业诚信度。

评价内容及评价方：遵纪守法情况由司法行政机关或行业主管部门评价；当事人评价由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公益服务情况由机构提供，司法行政机关认定。

组织部门：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五、组织实施

（一）研究评价方式修订办法和评价指标（5月）。 

自治区司法厅对《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办法》和《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内容进行完善和修订。确定2016年评价工作的评价方式，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

（二）组织实施（6月-9月）。

指导五市司法局组织开展司法鉴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工作。各市确定参与评价机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三）结果评估（10月-12月）。

按照《宁夏司法鉴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价办法及标准（试行）》进行量化评估（占比70%），结合宁夏法律诊所教育教学研究会（第三方）评价结果（30%），各市司法局对评价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评价工作分析报告，于12月1日前报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局汇总整理，12月底前由司法厅统一对评价结果进行公告，并报自治区综治委备案。                                                       

